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1月8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2人，鑒於我國經濟停滯不前及產業面臨轉型問題，未來應積極推動數位化並促進新創產業發展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近年愛沙尼亞積極推動數位化及促進新創產業發展，其卓越表現明顯帶動國家發展，如1996年至2015年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4.3%，平均年薪從8,920至21,564美元，漲幅達142%，已成功躍身為「科技強國」，值得我國學習。

二、積極推動數位化

我國有待儘速加強數位化發展，如「網路」基礎環境、「數位」政府及程式教育明顯不足。惟愛沙尼亞已於2000年落實全國各地皆可享有免費無線上網服務；2007年建立E政府，並提供上網報稅5分鐘、公司登記18分鐘等服務；2012年推動「虎躍計畫」（ProgeTiiger），將程式教育列為國小課程，惟我國到2018年才將其列為國中課程。

三、促進新創產業發展

鑒於現有的產業經濟規模有限，我國未來須走向新創產業發展，如愛沙尼亞Skype雖在2005年被美國eBay併購，卻產生出一群科技新富繼續投入創新產業；2007年啟動「電子居民證計劃」（e-Residency），成為第1個提供跨國數位身分認證的國家，截至2016年已達1萬名以上的電子居民，可進行許多商業活動，擴大了愛沙尼亞既有的市場規模；2016年開發「電動無人送貨小車」，已獲英國、德國及瑞士採用，對區域物流產生革命性影響。
四、因此，本席建請行政院組成專案小組，並研擬具體發展方案，積極推動數位化並促進新創產業發展，期能帶動國家總體經濟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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